
索引－1 

乙、決算審核結果 

決算審核結果重要審核意見彙總索引 

貳、縣政府主管 

（一） 歲入決算擴增至近 5 年最高，惟自籌財源約占 2 成，遠不敷經常性支

出之需，又歲出決算擴增程度略高於歲入，且主要為一般政務與社會

福利支出，及人事費已逐增至自籌財源倍數，亟待妥謀良策改善歲入

結構，及檢視預算資源配置情形，並撙節支出，以利施政績效成長及

財政穩健發展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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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歲入、歲出預算連續 3 年度成長，且歲入均為超收及歲出實現情形改

善，惟部分收入超收金額與比率成長幅度可觀，允宜檢討審慎估列預算，

及部分機關歲出預算實現率未達 8 成且保留金額頗鉅，或以前年度歲

入、歲出預算未結清數逐年增加，亟待研謀改善，以提升預算執行成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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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近年開源達成率均逾目標值 3 成以上，且呈逐年成長趨勢，惟中央考

評開源績效分數排名略降，每年度亦乏創新開源項目；另為節流專案

控管歲出分配，惟逾 7成辦理解控且部分解控之迫切與必要性尚待商

榷，亟待督促所屬致力創新開源項目及厲行節約，以增裕縣庫收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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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為踐行施政理念編列資本支出預算，惟近 3年度資本支出計畫保留比

率為全國最高且逾全國平均 4 成，又因公共債務長期逾法定債限且償

債金額及比率遠低於全國平均，債務管理績效考核成績多年墊底，113

年度成為全國唯一不及格市縣，亟待研謀善策，以提升施政效率及落

實財政紀律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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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為落實老人福利及鼓勵民眾生育等，新增或調升福利政策給付額度，

惟屬非法定社會福利項目，遭扣減一般性補助款，及部分非法定社會

福利項目未考量排除經濟優勢族群，將使財政狀況更顯困窘，亟待研

謀善策，以維財政永續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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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依預定償債計畫進度償還公共債務，惟因市場利率調升，債息支出負

擔益趨沉重，建請於新修正公布之財劃法施行後，優先以降低長債比

率持續符合法定債限為目標，妥適規劃獲配財源用以償債，展現財政

紀律及改善外界觀感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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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 一般性補助款「基本設施」面向考核成績較 112年度進步，惟總成績

較 112 年度下降，又因財政績效成績未達 80 分及擴增非法定社會福

利支出均遭扣減補助款，且部分考核項目成績位居 22 市縣末幾名及

部分計畫執行進度嚴重落後，亟待督促相關單位研謀善策，以提升考

核績效及施政效能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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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 積極爭取計畫型補助款挹注各項施政計畫經費，提升縣民生活品質，

惟部分計畫執行進度落後，致保留金額龐鉅、或間有公共設施完成補

強後，使用率偏低、或部分例行性補助計畫預算賸餘數偏高及部分廳

舍補強工程尚未籌措財源辦理等情事，亟待檢討改善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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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 積極爭取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辦理歷史建築修復活化，惟間有部分

建物完工後淪為中油公司辦公場所，或閒置情形，與計畫預計效益存

有落差，有待檢討改善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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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 持續提升公設民營老人安養中心品質，惟戊山園建物整修進度嚴重落

後，且公設民營老人安養中心消防設施均未完備，衍生照護風險及公

安疑慮，亟待督促研謀改善，以提升公共安全及減災能力 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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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 為保育石虎及棲地生態永續，制定自治條例供業務遵循，並於網站

設置專區公告石虎出現紀錄及族群數量與分布等資訊，惟間有未更

新石虎出沒訊息，及公（道）路穿越石虎活動（棲地）範圍，「銀合

歡」入侵石虎公園，影響棲地生態，亟待研謀善策，以提升保育成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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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 持續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公益活動，惟補助非除外團體且金額逾限案

件持續擴增；又政府施政計畫活動未依採購程序逕以補助方式交付

特定民間團體辦理，且部分年度未辦理考核作業或考核比率偏低，

均待研謀改善，以符法制及提升資源使用效益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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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 賡續建置新版財產管理資訊系統，惟未依規定辦理獲撥國有土地列

帳及後續檢核管理，致逾 5 成迄未登錄財產管理系統列管，及部分

存有閒置遭傾倒廢棄物或發生火災或遭占用等情事，嚴重損害政府

形象，亟待研謀善策，以維政府權益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
 

 

 

乙－25  

（十四） 為增進民眾搭乘公車意願，持續向交通部爭取經費辦理公路公共運

輸服務升級計畫，惟偏鄉公共運輸服務涵蓋率及部分幸福巴士路線

客座利用率未臻理想，亟待賡續輔導各偏遠鄉公所積極提報補助計

畫，並加強前置規劃作業細緻度，以落實交通平權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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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 持續辦理市區汽車客運管理作業，惟市區無障礙公車比率偏低，甚無

電動公車，又均未裝設具危險駕駛偵測及安全輔助系統，亟待檢討改

善，以優化乘車環境並提升行車安全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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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六） 為改善民眾用水品質及提升便利性，補助設置簡易自來水系統及輔

導營運管理，惟部分簡易自來水系統間有未辦理水質檢測，或檢測

結果不合格，或未取得事業登記及水權等，且未陳報營運操作情形，

亟待加強輔導改善，以維護民眾用水安全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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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 積極查緝非法棄置廢棄物、營建土石方，惟縣政府所轄機關學校辦

理公共工程迭有疏於監督工程廢棄物處理程序，允宜加強管理，期能

在公共工程產出端覈實管控，俾杜減工程廢棄物流向非法濫倒管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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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八） 控留教師員額改聘代理教師，前瞻因應未來超額教師安置問題，惟

9 成 5 以上學校代理教師比率超過 8％，且情形較全國嚴重及多年

未有改善，又代理教師僅 2成取得合格教師證書、逾 6 成係以大學

以上畢業資格任用，亟待檢討代理教師比率及研謀提升師資水平，

以確保學校教育品質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
 

 

 

 

乙－29 

（十九） 逐年增加經費執行學習扶助計畫，惟有受輔率未及 50％，或英語文

學科進步率微降等情事，亟待研謀善策提供學習資源及辦理改進，

以降低學生學習落差，增強其未來競爭力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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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） 為平衡城鄉教育發展，積極推動數位學習及資源建置，惟未統籌規

劃建置、維修及更新經費，暨部分參與學校申請計畫資源超逾實際

需求，或行動載具未限制使用時間及功能，難以防範學生沉迷網路，

亟待研謀措施及積極輔導，有效提升教學品質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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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一） 為提升學生英語能力，推動雙語教育，惟逾半數偏鄕地區學校，

因欠缺師資未能辦理多項雙語計畫，或僅有 1個數位學習平臺納

入雙語教學內容；另 3至 4成學生國中會考英語科成績整體能力

為「待加強」及聽力未具備國中階段程度，亟待妥謀對策及結合

數位學習，以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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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二） 公告實施苗栗縣國土計畫並設置專屬網站公開辦理情形，惟間有

未督同公所辦理都市計畫工業區之清查作業，辦理公聽會民眾參

與未達百人，網站未即時更新相關資訊及設置搜尋等功能，亟待

積極辦理並研謀善策，以提升民眾參與意願，爭取政策認同與支

持，有效達成計畫目標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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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三） 配合國家能源轉型政策，審查核定轄內地面型光電設施案場土地

面積已近百公頃，惟部分案場鄰近瀕臨絕種石虎族群棲地及活動

熱區，允宜將業者監測資料納列後續督導考核事項，期能確保環

境永續及土地整體健全發展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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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四） 賡續配合中央推行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業務，惟近 3年度逾 5 成農

地面積休耕，且部分鄉鎮市現勘土地不合格率及待釐清比率均

高，又水稻種植基本型暨加強型保險投保率仍偏低，亟待檢討改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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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五） 為促進農業發展，開放興建農舍，惟間有農舍列管作業未盡周妥；

及稽查小組未定期辦理稽查及取締作業，且稽查件數偏低；另部

分農舍已變更為工廠、商業經營等使用，亟待檢討稽查機制及強

化監督管理密度，以維農地農用政策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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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六） 為增進育兒家庭功能，設置親子館提供專業服務，惟部分鄉鎮市

使用館舍資源尚乏近便性，或部分行政區辦理活動服務人數及民

眾參與率偏低；另興建館舍未將經營方式納入規劃設計，致部分

區域空置，亟待研謀配套措施，以實踐友善育兒政策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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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七） 為建構高齡友善環境，辦理健康促進活動、緊急救援通報服務、

獨居老人關懷訪視等，惟關懷服務對象仍待發掘及掌握，緊急救

援通報服務拆機數 113年度創新高，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能見度

仍待提升，允宜檢討改善，以支持長者在地安老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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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八） 依循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提出自願檢視報告，展現苗栗縣永續發展

辦理成果，惟間有未充分揭露具體目標執行成果、欠缺平衡性與

可比較性等；另已推動性別平等之永續發展核心目標，規範工作

小組成員，惟部分自治法規迄未修訂，允宜檢討改善，並積極推

動相關政策，促進國家永續發展，接軌國際趨勢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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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九） 為提升災害發生時避難安置之效率及品質，辦理災害防救計畫，

惟避難收容處所涵蓋村里僅過半及部分位於低窪處，且部分公所

救災及防疫物資整備作業未臻周妥，亟待督促檢討改進，以提升

防災效能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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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） 已訂定苗栗縣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環境分類、分期、分區改善執行計

畫並分階段辦理清查作業，惟迄未辦理勘檢合格場所抽複查作業，

及未積極追蹤列管經勘檢結果為不合格之公共建築物等，亟待研謀

妥處，以利確保身心障礙者權益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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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一） 落實使用者付費精神，向租用及占用縣有非公用土地者收取租金

及使用補償金，惟部分租用造林之非公用土地已為戶外遊樂場或

違法使用，且實地勘查作業未臻周妥，亟待研謀改善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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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二） 為避免農路損害影響農產運輸，辦理農路改善工程，惟轄管農路

路籍資料設置與動態登記未盡周延，及自治法規間有未隨上位法

規同步修正情事，有待檢討改善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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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三） 為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，積極爭取補助辦理培根計

畫，惟間有部分社區未完成或部分村里未曾參與培訓課程；另農

村再生執行計畫，其中生態保育類別占比偏低，允宜鼓勵發展多

元計畫，以促進農村再生與國土永續發展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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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四） 積極招商引資推動客家文學花園促參建設，惟民間機構尚未依計

畫期程籌措資金到位，允宜督促廠商依約執行，期能依預定期程

完工開館營運，以促進地方經濟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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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五） 為改善政府辦公廳舍建築物老舊問題，積極督促所轄機關辦理辦

公廳舍改建工程，惟公所未善盡採購審查責任，影響計畫期程，

允宜督促研謀檢討改進，及早完成辦公廳舍重建及啟用·······  

 

 

乙－47 

（三十六） 為營造宜居幸福城市，持續投入鉅額建設經費推動各項重大公共

建設計畫，惟近 3年度預算執行率欠佳，亦有部分計畫工程多次

流標，推延公共服務提供時程，亟待研謀改善，俾有效推動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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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七） 採購稽核小組已積極稽核監督所屬各機關及學校等辦理採購案，

惟部分聘任稽核委員或稽查人員提出稽核監督報告期程較長，允

宜研謀因應善策，提升採購稽核時效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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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八） 積極推動太陽能發電，惟自治法規尚有不足之處，允宜檢討增修，

俾能有效推廣再生能源利用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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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九） 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與重建及庇護性就業服務，惟部分同職

類課程開辦地區相同或名額不敷實際需求，且就業轉銜服務執行

成效欠佳，又部分庇護工場營業虧損呈現遞增趨勢等情事，亟待

研謀檢討改善，以提升整體服務績效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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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十） 苗栗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近 5年經營績效持續獲利，惟因毛豬交

易量減少及水費倍增，影響營運收支；或間有承銷制度欠周延，及

生物處理機具運作產生異味，引發居民陳情及抗議等情事，允應研

謀善策，以提升經營成效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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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民政處主管 

 建置門牌點位資料庫供各界加值應用，惟部分門牌村（里）鄰編號或

點位資訊未臻正確，又門牌廢止通報作業未盡周妥，尚待檢討改善，

以健全門牌管理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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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教育處主管 

 為推行國民體育，提供優質運動環境，設置 9 處運動場館，惟間有巨

蛋游泳池部分時段水質酸鹼值未符標準及誤植、部分運動場館緊急應

變計畫迄未配合檢討研（修）訂並落實演練，及部分標示資訊未盡完

整等情事，亟待檢討改進，以維護民眾使用安全與健康 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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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農業處主管 

1. 持續辦理多元推廣活動及訂定動物收容收費標準，惟間有認養率低於

全國平均值，且收容所犬貓收容量能已達飽和；另民眾不續養之動物數

量逐年增長，且有認養動物 1個月內即退養，允宜加強宣導，建立民眾

飼養前應妥慎評估之觀念，強化飼主責任，避免產生動物遭棄養情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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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為保障民眾及寵物健康，聚焦辦理犬隻絕育、疫苗注射及輔導管理特

定寵物業許可登記，惟近 3年度犬隻絕育率未達全國平均，且部分高

風險區域之狂犬病疫苗注射率未達目標數；另部分受委託辦理寵物登

記業務之機構及團體，未辦理稽查，允宜加強宣導及辦理稽查作業，

以健全源頭管理，落實飼主責任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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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地政處主管 

1. 賡續依地籍清理計畫辦理土地及建物清理，惟部分地政事務所已清理

完竣占比偏低或部分類別待清理件數仍多，允宜研謀善策，以提升清

理成效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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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提供多元支付服務便利民眾繳納地政規費及罰鍰，惟尚未導入行動支

付，且控管退費機制未臻周妥，允宜研謀改善，以提升便民服務及維

護民眾權益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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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稅務局主管 

 稅課收入較預計增加，惟間有部分房屋及土地已供超商等使用，未依

實際用途課徵房屋稅及地價稅等，或非住家用房屋稅率尚未訂定差別

稅率，允宜研謀善策，促進稅課公平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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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警察局主管 

1. 持續強化詐欺案件偵防且攔阻成效優異，惟實際巡簽位置與部分治安

及交通衝要熱區未盡切合，又巡簽高峰時段與部分渠等熱區之高風險

時段亦有差異，允宜善用大數據分析並研謀優化機動調整及妥適配置

最適化人力暨執行時段，以提高見警率，發揮巡守勤務及預防犯罪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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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建置遠端監控系統嚇阻不肖業者濫倒廢棄物，惟間有系統查獲件數及

比率偏低，及逾 5成監控點未能涵蓋環保局列管非法棄置廢棄物場址，

亟待研謀善策，以提升嚇阻成效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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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為降低道路交通事故，實施酒後駕車專案，惟酒駕死傷案件減幅未達

全國平均值，且未針對易發生酒後肇事時段妥為規劃勤務，或已加強

取締微型電動二輪車違規事件，惟近 3年度交通事故及傷亡人數卻呈

增加趨勢，允宜檢討防制交通事故善策，以保障用路人安全 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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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消防局主管 

1. 積極辦理火災預防業務，惟部分轄區住宅火警件數偏多，或住警器設

置率低於全國平均值，且有部分高風險族群仍未安裝住警器，允宜積

極宣導住宅防火安全觀念及研議補助民眾裝置住警器，以減少火災發

生，降低民眾傷亡及財產損失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乙－72 

2. 已設置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及救護隊辦理緊急救護等業務，惟緊急救護

專線無效來電件數及比率居高，及部分民眾不當使用，且部分分隊 3

年內辦理緊急救護間有救護成功率為零等情事，允宜研謀善策並加強

宣導作業，提升緊急救護專線效能，確保緊急傷患及時就醫 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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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衛生局主管 

（一） 連續 3年度推動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成果優於全國平均值，惟間有部分

鄉鎮市篩檢服務利用率尚待提升，或部分醫療院所負擔應篩人口數偏

高，或部分受檢民眾尚未回診等情事，均待研謀改善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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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提供民眾代謝症候群健康照護服務，代謝症候群比率已有降低，惟醫療

診所加入照護服務比率不及 4 成 5，及部分診所服務人數偏低，允宜研

謀提升服務普及程度並督促提升服務量能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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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為保障民眾食品、藥物使用安全，加強監控食品藥物化粧品違規廣告，

惟監控電台及網路時數占比未達計畫目標，且未優先監控地方性電視

媒體，又網購違規案件漸增，惟監控時數不增反減，允宜檢討改善，妥

為配置監控資源，以保護消費者權益及健康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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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為強化社區長者預防及延緩失能，結合專業團隊辦理相關計畫，發現

長者潛藏無自覺聽力受損風險，允宜將聽力測試納入健檢與社區活

動；另間有部分共餐據點未辦理輔導，及部分鄉鎮市未建置高齡友善

社區等情事，亟待研謀善策，以提升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效益 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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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為改善公共服務品質，委託民間經營公設老人養護中心，惟間有占床

率呈下降趨勢，又未適時提供緊急安置需求、未依契約提出安全監控

計畫，及尚有部分評鑑缺失尚待改善等情事，亟待研謀改善，以提升

服務品質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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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為落實食安五環政策，辦理食品抽查檢驗，惟食品檢驗耗材、標準品

及試劑及微生物檢驗試劑耗材採購作業未臻周妥，亟待檢討改善 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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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壹、環境保護局主管 

（一） 持續與檢警共同查緝轄內廢棄物非法棄置案件，惟案件列管及跨機關

橫向資訊流通情形未臻周全，允宜研謀改善，以提升管理效能 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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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積極布建空品感測器及創新打造空品應變車，惟部分陳情熱點及平日

人口活動高密度場域布建量能不足且傳輸異常筆數高達 2 成 5，或其

架設位置與污染潛在熱區及陳情熱點未盡契合，亟待研謀善策，以發

揮污染減量及維護空氣品質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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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持續執行街道洗掃降低揚塵及懸浮微粒污染，惟數年來均未曾參採街

塵採樣分析建議，或參考公路交通量、營建空污及逸散污染排放熱區

等資訊，檢討調整洗掃路段與頻率，並有洗掃路段僅半數執行跟車查

核且集中某些路段辦理等情，亟待妥謀改進，以達到洗掃目標效益 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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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貳、文化觀光局主管 

1. 為協助轄內露營場業者逐步走向合法化，設置苗栗縣露營場輔導團

隊，提供現場輔導及諮詢服務，惟仍有部分露營場漏未納管，稽查比

率偏低，申請案件審查量能不足及列管機制未臻周妥，亟待研謀善策，

以打造永續觀光環境與提升產業價值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乙－89 

2. 為提供來苗旅客優質之住宿環境，辦理違法旅宿稽查取締及輔導計

畫，惟部分旅館業保有個人資料筆數已達規定，尚未訂定消費者個資

安全計畫及處理方法，及長期未取得旅館登記證者仍於網際網路提供

相關住宿訊息非法營業，有待研謀善策，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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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為活化明德水庫遊憩活動並帶動周邊觀光產業發展，辦理海棠島水陸

域設施建構工程，惟間有部分採購作業或監督未臻周妥，有待檢討改

善，以精進採購品質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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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為推動公共藝術業務，依法設置公共藝術專戶，作為推廣公共藝術相

關事務之經費來源，惟近 3年度專戶款項均未動支，列管作品亦未要

求興辦機關（構）提供養護情形，及自治法規未適時檢討修正等，均

待檢討改進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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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伍、第二預備金 

 編列第二預備金因應臨時需求及增進預算執行彈性，惟間有未審慎衡

酌執行能力，致年度結束部分申請獲准動支經費全數未執行或執行率

偏低情事，亟待檢討改善，以增進財務資源有效運用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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